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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由于个别财
务报表S公司该批产品的成本 200 000元>其可变现净值
184 000元，个别财务报表上计提跌价准备16 000元，而整
体上该批产品的成本为160 000元<其可变现净值184 000
元，没有发生跌价，整体上不需要做跌价准备的会计处

理。即内部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与个别财务报

表上的会计处理相反。

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16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16 000

3. 相关递延所得税的抵销处理。个别财务报表上计
提16 000元存货跌价准备后的账面价值为184 000元<计
税基础200 000元，个别财务报表上已经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4 000元（16 000×25%），而整体上账面价值160 000元
<计税基础 200 000元，整体上应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10 000元（40 000×25%），因此合并财务报表上递延所得

税的抵销处理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6 000
［（184 000-160 000）×25%］

贷：所得税费用 6 000［（184 000-160 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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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展业作为文化创意服务的一个子税项目，已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这势必对会展业的会计核算及税

负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举例分析“营改增”后会展业的会计核算及税负变化，并进一步探讨其原因，提出会展业合理

规避税务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会展业；会计核算；税负

一、“营改增”涉及会展业的主要税制要素

依照 201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联合出台的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2011］110号、111
号、131号和 133号）等四个文件的规定，涉及会展业的主
要税制要素为：

1.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对展览服务企业展销、展览
组办业务以及中介机构受托代理组办会议取得的收入，

照章征收增值税。以会展企业年销售额 500万元为临界
值，年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含）的为一般纳税人，依一般
计税方法缴纳增值税，税率 6%；年销售额低于500万元的
为小规模纳税人，依简易计税方法缴纳增值税，税率3%。

2. 应税服务。对会展业所涉及的相关交通运输业、部
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

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及签证咨询）有偿提供的营业活

动，征收增值税。

3. 税率。会展服务企业涉及多个行业类别，在现行
17%、13%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6%两档税率。其中，专
门会展服务包括场馆租赁、场地搭建、物品租赁及会展场

馆相关服务等四类业务，还涉及相关支撑业务包括旅游、

设计、广告、餐饮、住宿、交通运输、金融等。在核心会展业

务中，场馆租赁、场地搭建还未被列入此次“营改增”试点

范围，仍缴纳营业税；物品租赁按“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有形动产经营性租赁”缴纳增值税，税率为17%。其他
相关支撑业务，如设计、广告、物流辅助等业务征收增值

税，税率为 6%；交通运输税率为 11%；金融保险还未被纳
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原则上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

税率为3%。
4. 计税依据。对展览服务企业展销、展览组办业务、

中介机构受托代理组办会议等所取得的收入，照章征收

增值税。因会展业存在诸如场馆租赁、现场布置、广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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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交通食宿等一系列代收转付或代垫资金现象，其代收

代垫金额部分可予以合理扣除，且向境外提供会展服务

企业免征增值税。

二、“营改增”背景下会展业的会计核算变化

1. 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的会计核算。“营改增”
后，会展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相应改变，作为一般纳税人

的会展企业提供应税服务，应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按

照实际收到或应收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等科目，按照税法规定应缴纳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等科目，按照确认的服务

收入，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

例 1：江苏某大型会议展览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2014年 1月确认一笔会议展览服务收入总额为 1 113
万元。按照增值税税率 6%计算，其营业收入=1 113÷（1+
6%）=1 050（万元），增值税款=1 050×6%=63（万元），编制
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 113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3

作为一般纳税人的会展企业，试点期间提供应税服

务时，依据会展业存在诸如场馆租赁、现场布置、广告宣

传、交通食宿等一系列代收转付或代垫资金情况，其代收

代垫金额部分可予以合理扣除的规定，可以实行差额征

税的，按照税法规定允许扣减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按照实际支付或应

付金额与上述增值税额的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

目，按照实际支付或应付金额，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

款”等科目。

例 2：江苏某大型会议展览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2014年 1月确认一笔会议展览服务收入总额为 1 113
万元，同时给其他相关会议展览企业垫付资金 477万元。
按照代收代垫金额部分可予以合理扣除的规定，将扣除

垫付给其他纳税人价款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该会议展

览企业取得的展览收入1 113万元中，其营业收入=1 113÷
（1+6%）=1 050（万元），增值税款=1 050×6%=63（万元），
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 113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3

会议展览企业先垫付资金477万元，按照税法规定可
以抵减销售额，其计算的增值税税款=477÷（1+6%）×6%=
27（万元），换算成不含税的金额为 450万元（477-27），编
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 4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7
贷：银行存款 477

2.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的会计核算。会展企
业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应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时，按照实际收到或应收价款，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

款”等科目，按照税法规定应缴纳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按照确认的服务收入，贷记

“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

例3：浙江某小微型展览服务企业属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2014年 1月确认一笔展览应税服务收入总额为 103
万元。按照增值税征收率 3%计算，其营业收入=103÷（1+
3%）=100（万元），增值税款=100×3%=3（万元），编制会计
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03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3

如果该小微型展览服务企业在试点期间，存在替相

关会议展览企业垫付资金的情况，按照代收代垫金额部

分可予以合理扣除的规定，将扣除垫付给其他纳税人价

款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按照计算的应交增值税税额借

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按照实际支付或应

付金额与上述增值税额的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

目，按照实际支付或应付金额，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

款”等科目。

例4：浙江某小微型展览服务企业属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2014年 1月确认一笔展览应税服务收入总额为 103
万元，同时给其他相关会议展览企业垫付资金47万元。按
照代收代垫金额部分可予以合理扣除的规定，将扣除垫

付给其他纳税人价款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该会议展览

企业取得的展览收入总额 103万元中，营业收入=103÷
（1+3%）=100（万元），增值税款=100×3%=3（万元）。编制
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03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小微型展览服务企业先垫付的 47万元，按照税法规
定可以抵减销售额，其对应的增值税税款=47÷（1+3%）×
3%=1.37（万元），换算成不含税金额为 45.63万元（47-
1.37）。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 45.6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7
贷：银行存款 47

三、“营改增”对会展业的税负影响

会议展览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不仅对会展业

的会计核算带来深刻的变化，而且对会展业的税负水平

产生重大影响。“营改增”前，考虑到会展行业存在大量垫

付现象及轻资产行业属性，税法规定对会展业征收营业

税，实行税率5.6%的差额征税，允许以全部收入减除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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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付的会场租赁费、会场布置费、食宿差旅费、展台搭建

费、参展展品运输费、参展展品广告印刷费后的余额征收

营业税。“营改增”后，会展业缴纳增值税，以年销售额500
万元（含）为边界，实行纳税人分类管理。年销售收入额大

于500万元的会展企业应作为一般纳税人申报纳税，实行
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一般计税方法，税率为6%，对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可予以扣除；年销售收入

额小于500万元的会展企业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纳税，
实行简易计税，税率为3%，不能进行税额抵扣。
例5：湖北某大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属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其主要经营展览、设计、境外参展等业务。2014年 1
~ 10月份总营业收入为 500万元，其中，场馆赁租费 80万
元、广告设计费用10万元、劳务报酬 90万元、参展物品运
输费用15万元、境外参展服务费用 45万元。“营改增”前，
会展业实行差额征收营业税，则该企业应纳营业税=
（500-80-10-90-15-45）×5%=13（万元）。“营改增”后，该
企业改征增值税，且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

才予以合理扣除，由于场馆赁租、劳务报酬还未纳入“营

改增”试点，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计算应纳税额

时不予做进项税额抵扣，则该企业应纳增值税=500÷（1+
6%）×6%-（10+15+45）÷（1+6%）×6%=24.35（万元）。通过
“营改增”前后一般纳税人税负计算比较，“营改增”后企

业税负明显加重，相比原征收营业税多缴纳税款11.35万
元，税负增加达87.3%。
例6：湖北某小微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属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主要经营展览服务、设计等业务。2014年1 ~ 10
月份总营业收入为 200万元，其中，场馆赁租费用 20万
元、广告设计费用 9万元、劳务报酬 15万元、参展物品运
输费用6万元。“营改增”前，会展业实行差额征收营业税，
则该企业应纳营业税=（200-20-9-15-6）×5%=7.5（万
元）。“营改增”后，该企业改征增值税，实行简易征税，没

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则该企业应纳增值税=200×3%=6
（万元）。通过“营改增”前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计算比较，

“营改增”后，企业税负明显下降，相比原征收营业税节税

1.5万元，税负下降达20%。
通过上述例 5、例 6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营改

增”对会展业的税负影响较为明显。“营改增”对小微型会

展企业来说是一大利好消息，减轻了小微型会展企业的

税负，有利于小微型会展企业的成长。然而，对大型会展

企业而言，税负不降反增，且税负增加幅度较大，极大挫

伤了大型会展企业的积极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不

利于大型会展企业的做大做强。

其原因在于，对小微型企业而言，原先征收营业税税

率为5%，现缴纳增值税税率为3%，实行简易征税，仅从名
义税率来讲，税率就下降 40%；但对大型会展企业而言，
“营改增”后，依照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余额缴纳增

值税，税率为6%，从名义税率上说，增值税税率较原5%的
营业税税率上升 20%，且大型会展企业属于轻资产行业，
人力成本及场馆租赁费用所占成本比重大。目前，场馆租

赁和劳务报酬并没有纳入“营改增”试点，无法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导致大型会展企业进项税额抵扣部分大大

减少，增加了企业应缴纳税款，使大型会展企业经营成本

增加，削弱了大型会展企业的竞争力。

四、会展企业纳税筹划建议

会展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必须依靠

大型会展企业的发展强大。但目前大型会展企业出现暂

时的税负增加现象，表明“营改增”税制改革不彻底。我们

应寻找其原因，采取应对措施，切实减轻会展企业税负，

增强其竞争力，从而促进会展业的迅速发展。

1. 加强相关涉税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升纳税申报
能力及专业水平。“营改增”对会展企业的会计核算水平

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营改增”后纳税申报及会计处理都

变得更为复杂，会展企业相关涉税人员应加强“营改增”

会计科目及纳税申报的培训和学习，规范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开具和保管，落实进项税额抵扣认证管理，科学合理

地进行纳税申报，切实减轻会展企业的税负，提高会展企

业的经营水平。

2.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实现增值税彻底转型。目
前，针对会展业“营改增”过程中出现的税负增加问题，主

要采取政府过渡性财政补贴方式来解决。这种方法操作

复杂，管理成本高，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应抓住“营改

增”契机，在2015收官之年，将会展业相关的酒店、租赁及
金融等行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彻底打通产业

链，进一步扩大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实现增值税彻底转

型，达到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的目的。

3. 抓住优惠税收政策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提
高我国会展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关“营改增”文件规定，对

向境外提供会展服务的企业实行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

策。国内会展企业应抓住出境办展的优惠机遇，拓展会展

企业的国外市场空间，参与国际会展竞争，提升国内会展

企业的办展水准和经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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